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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ChatGPT到DeepSeek：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三维规制

熊进光，张 峥
（江西财经大学 法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从 ChatGPT 到 Sora 再到 DeepSeek，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断发展与创新，其潜在法律风险也日

益增加。通过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准备—运算—生成”三阶段运行机制可知，其在不同阶段涉及的

核心技术不同，存在的法律风险也有所差异。具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准备阶段的核心是海量数据与

机器学习，运算阶段主要涉及算法技术、人工标注与自主学习，生成阶段则依赖于数据解码与样本生成。

相应的，其法律风险主要在于准备阶段的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运算阶段的数据安全与算法偏见，生

成阶段的版权归属、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然而，现有立法无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监管尺

度、样本归属等核心内容提供精细指引。基于此，在比较分析美国、英国、欧盟等域外国家治理范式与治

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实践现状，应立足于“民法保护—监管尺度—行业规范”三维路径，规

制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首先，在民法层面，明确弱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法律客体地位及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拟制法律主体地位；通过落实私密信息需明确授权与数据加密

技术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从生成样本的属性及权利归属出发完善知识产权认定标准。其次，在监管尺度

层面，对算法等技术实施涵盖“准备—运算—生成”阶段的全过程监管；通过制定技术透明度标准、引入

可解释性技术及建立“问责—反馈”保障制度提高算法等相关技术的透明度；构建“政府—社会—企业”

联动的特色监管模式，政府为公民与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公民积极参与监管治理并将侵权信息反馈给政

府与企业、企业以政府政策与公民需求为导向，助力社会发展。最后，在行业规范层面，从生成式人工智

能三种侵权形态出发明确其侵权适用的归责原则；落实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的法律义务，前者应承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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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审查及安全保障等义务，后者应尽到合理使用与操作及信息反馈等义务；开放社会性咨询与反馈渠

道，通过普及公民权利义务、规范公民的使用方法、加强企业与公民的联系等方式遏制侵权现象的发生，

并提高侵权纠纷的解决效率。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三维规制；ChatGPT；Sora；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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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 11月，美国 OpenAI公司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型语言模型 ChatGPT，引发全世界的激

烈讨论［1］。ChatGPT具有强大的自然语言识别和输出等能力，它的出现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与强人

工智能时代的到来［2］。2024年 2月，OpenAI公司发布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该模型可以根

据用户的指令，生成长达 60秒的视频，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文字、图片领域延伸到视频领域［3］，

它的问世对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跨越意义［4］。2025年 1月，我国深度求索企业研发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DeepSeek正式问世，其凭借卓越的技术实力、高性价比及开源共享的战略，成功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脱颖而出。它的崛起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从“追赶者”变为“规则改写者”的

象征，标志着我国已成功构建起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从 ChatGPT 到 Sora 再到 DeepSeek，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不断发展与创新，其法律风险也日益凸

显。2023年5月，纽约的一名律师在使用ChatGPT查找资料时，其杜撰了几起从未出现的案例，导致

律师面临处罚；2023年6月，16名匿名人士向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联邦法院提起诉讼，称ChatGPT
在未获得同意的情况下，搜集并泄露了其个人信息；2025年 1月，OpenAI公司通过《金融时报》等媒

体指控DeepSeek未经授权使用了其专有模型。此外，虽然 Sora尚未产生具体的侵权纠纷，但其侵害

人格权、著作权等权益的争议与趋势已然出现。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5］；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

要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

用［6］。毫无疑问，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打造数字产业的重要环节，但技术应用过

程中高质量发展与法律风险并存，需要审慎应对［7］。对此，本文在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逻辑与

法律风险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规制现状与困境，尝试在民法保护、技术监管、行业规范三个维度提出

可行的应对之策，以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合规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理与法律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GAI”）是人工智能的分支，是基于

算法、模型、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等内容的技术，其运行机制可分为准备、运算与生成三

个阶段，基于不同阶段的特点，其潜在法律风险也有所不同。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

GAI可以利用海量数据进行自我学习，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规则，再根据用户指令，输出符

合逻辑和语法的内容［8］。根据GAI对海量数据进行抓捕、加工、传播等不同处理方式，可以将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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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为三个阶段：数据输入与训练的准备阶段、运用算法等技术整合处理数据的运算阶段、输出

数据并进行传播的生成阶段［9］。

1. 准备阶段：海量数据与机器学习

准备阶段是 GAI 的起始阶段，也是运算与生成阶段的基础，核心是海量数据与机器学习。第

一，不论是 ChatGPT、DeepSeek与用户进行深度交流，还是 Sora根据用户指令生成符合逻辑的长视

频，都离不开GAI的“知识储备”，即海量数据是实现深层次人机交互的关键因素。因此，研发者在

准备阶段需对其进行数据“喂养”，输入大量数据作为其运行与创作的基础。第二，在数据“喂养”之

后，海量数据的分类与提取也是一大难题。而机器学习是计算机研究如何模仿人类的学习行为，获

取新的知识或经验，并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的表现［10］。它具有化繁为简的特性，能

帮助GAI分析海量数据［11］，学习其规律和模式，解决信息分类、提取、应用等问题［12］，保障GAI的有

效输入与深度挖掘。

2. 运算阶段：算法技术、人工标注与自主学习

运算阶段是 GAI 的第二阶段，其在该阶段主要对输入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处理，核心是算法技

术、人工标注与自主学习。首先，GAI主要通过算法技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并改变数据的产

生方式、组织形式与流转结构［13］。算法技术是其根据用户指令，对数据进行预处理与特征提取的关

键。其次，较传统人工智能，GAI 的一大亮点是能够基于用户指令，与用户进行深度交互。如

ChatGPT与DeepSeek可以基于用户指令，与用户进行特定化交流并给予反馈。而人工标注则是实

现该亮点功能的关键因素，GAI通过大量人工标注来修正和校对机器学习得出的结论，克服传统分

析式人工智能的缺陷，推动自身的发展与完善［14］，实现人机交互。最后，GAI可以基于用户指令，生

成多样化、创新化、目的化的新样本，实现深度人机交互。但在海量数据与多形态的用户指令下，仅

靠人工标注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其只能帮助GAI理解用户指令并模板式地给出用户偏爱的形

式回复，无法进行深度的持续交互。因此，自主学习是GAI在该阶段不可或缺的技术。具体而言，

对GAI反复进行“用户指令—数据筛选与加工—任务表达”的模型训练，并给出正向或负面反馈，让

其在接收到数据及指令时，无需人的介入，便能结合已存在的人工标注，自发地学习、挖掘其中蕴含

的知识，灵活地回应用户指令［15］。

3. 生成阶段：数据解码与样本生成

生成阶段是GAI运行的最后阶段，即基于已经获取的知识与内部表示，以人类语言的形式创建

新的目的化内容［16］，满足用户需要。该阶段的核心是数据解码与样本生成，助力GAI将抽象的内部

表示转化为具体的外在产物，是实现与用户深度交互的接口。生成阶段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

对运行阶段整合的数据进行汇总与筛选，形成机器语言样本；其次是对该样本进行数据解码，将抽

象的二进制语言转化为具体的人类语言；最后是根据用户指令，将具体的人类语言以文字、图片或

视频等形式输出，形成符合用户指令的目的化产物。GAI的生成样本具有多样性、目的性与创新性

等特征，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 ChatGPT被用于辅助警方制定和评估侦查方案［17］；Sora被用

于辅助教师设计有创新性的教学活动［18］；DeepSeek被用于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等［19］。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

GAI在不同运行阶段依赖的核心技术有所差异，故其涉及的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

等法律风险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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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准备阶段：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

GAI在准备阶段主要是基于预设程序对数据进行抓取、提取与分析，存在侵害公民人格权益的

安全隐患，主要集中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第一，个人信息保护风险。GAI在准备阶段输入了

海量数据，但其数据采集的来源与方式并未公布，存在窃取的情况。如 2023年 7月，谷歌被指控未

经用户知情或同意，窃取了用户的数据来训练人工智能 Bard［20］，该行为明显侵害了用户的合法权

益，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挑战。第二，隐私权风险。GAI在收集海量数据时，并不会区分普通数据

与私密数据，而未经公民同意对其私密信息进行“爬取”的行为，严重侵害公民的隐私权。如2023年

6月，OpenAI被指控其研发的ChatGPT等产品擅自窃取数亿互联网用户的私人信息用于训练，涵盖

医疗记录与儿童信息，违反了州和联邦的隐私法［21］。

2. 运算阶段：数据安全与算法技术

GAI在整合及处理数据时，存在严重的数据安全与算法偏见等隐患，会对样本及用户造成负面

影响。第一，数据安全风险。GAI收集了海量数据，但其研发公司并不能保证这些数据不被泄漏及

滥用。GAI 的目的是与用户进行深度人机交互，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故犯罪分子可以针对

ChatGPT及DeepSeek进行指令诱导以获取其采集的公民信息；也可利用 Sora创建特定的视频，模拟

真实场景欺诈受害人，实现犯罪目的。虽然研发公司会通过预设程序等方式制止用户利用其实施

不法行为，但已有专家证实，在实践中ChatGPT可以绕开OpenAI的数据筛选器来构建恶意程序［22］。

基于此，GAI 存在严重的数据安全隐患，既不能保障数据的存储安全，也无法保证输出信息绝对

真实。

第二，算法问题。算法具有高度不透明性，不能保证客观中立。算法滥用、算法误用、算法垄断

等算法偏见赋权给一部分人时，也排斥和边缘化另一部分人［23］。算法偏见是算法侵权的核心原因，

可以分为内外两部分。其一是内生性偏见。该偏见主要源自算法黑箱，由于算法工作原理与流程

没有对外公开，用户在输入指令后只能得到生成样本，而不能知晓其逻辑［24］。虽然数据本身是客观

的，但其蕴含的信息是主观的，当GAI获取海量数据后，算法会自发地提取并挖掘数据内容，形成偏

向性样本。基于此，用户得到的创新性样本并不具备客观性与公平性，而是数据来源在算法中博弈

的结果。其二是外生性偏见。该偏见主要源自GAI的预设性技术。在运算阶段，为紧跟数字信息

的更新迭代，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人工标注与自主学习是GAI实现深度人机交互的关键，而这

离不开研发者的人工操作［25］。研发者在进行人工标注时，不可避免地会带入自己的主观喜好，而自

主学习的模型训练反馈，也会受到研发者自身观点、文化、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用户得到的

生成样本中掺杂了研发者的态度与认知，难以客观地回应用户指令。

3. 生成阶段：版权归属、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

GAI在输出创新性样本的过程中也存在侵权风险，主要在版权归属、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三部

分。第一，版权归属问题。一方面，国际上对GAI生成样本的版权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界定。从

我国首例“AI文生图”著作权侵权案分析，我国实践上认为，其本质是人类利用工具进行创作，创作

者享有著作权①。但我国学界对GAI成果的可版权性还存在较大争议。另一方面，GAI是在海量数

据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成果，若该成果与已有作品相似或相同，且未经授权或未遵循合理使用规则，

则也可能引发版权纠纷。第二，意识形态问题。GAI的生成样本是结合用户指令、海量数据等加工

①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2023)京0491民初11279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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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其在提取、分析数据时，易受到研发者的影响，存在算法偏见隐患。而目前西方在GAI领域的

发展优先于其他国家，当公民，尤其是未成年人，使用第一梯队的GAI时，会接触到更符合西方国家

价值观的样本，存在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26］。第三，社会秩序问题。基于GAI的功能目的及用户指

令，生成样本并不能保证真实有效。如自媒体博主为博人眼球，会利用 Sora能够快速将创意转化为

视觉内容的功能［27］，不断制造虚假视频。当虚假信息蔓延、发酵后，不仅会引发公众对真实信息的

质疑，还会制造社会舆论，扰乱社会秩序［28］。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的治理现状与困境检视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GAI已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其法律风险也日益凸显。针对已出现的

法律问题，我国在结合现有立法及行业规范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过渡性防控措施，但在实践中

存在一定的阻碍。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的治理现状

针对GAI引发的法律问题，我国目前没有形成体系性规制方案，而是采取主体归责制，即由其

多元主体承担。然而，2023年 7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将多元主体简单地分为 GAI服务使用者与 GAI服务提

供者。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使用者承担责任

使用者对 GAI的产出起决定性作用，当生成样本侵权时，往往由其承担责任［29］。首先，GAI并
不会自主生成样本，而是基于使用者的指令进行加工与运转，其侵权行为与使用者使用行为之间存

在密切联系。其次，研发者在 GAI中预设有安全审核过滤机制，若使用者在无意中输入了违禁指

令，GAI将因安全审核过滤机制停止工作。只有使用者避开安全机制，才能让GAI产出违法或不良

内容。此时，使用者主观上具有恶意，且服务提供者通常已尽到了注意义务，由其承担责任显然有

失公平［30］，故应由使用者承担责任。最后，算法是GAI的核心技术，算法偏见不仅存在于GAI内部，

也会根据使用者的指令、喜好、反馈等因素形成外部偏见。若使用者不断进行“输入—反馈”训练，

致使生成样本侵权，其必然要承担相应责任。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

根据《暂行办法》可知，GAI服务提供者，是指利用 GAI技术提供服务的组织与个人［31］。据此，

服务提供者在宏观层面既包括研发者，也涵盖平台等提供者，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也更为重大。

第一，结合《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服务提供者需要承担训练数据来源合法性责任和个人信息保

护、内容管控、防沉迷等义务，如果违反相关规定，不论是否出现侵权事件，服务提供者都需承担相

应责任［32］。第二，在使用者合法使用的情况下，服务提供者需要对GAI的生成样本负责。如使用者

在ChatGPT中输入“需要法学院教授性骚扰的例子及来源”的指令，其在经过分析、提取数据后，告

知使用者特利教授在一次班级旅行中发表了性暗示的言论，并引用了《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但事后

被证实为虚构事件，特利教授从未被指控性骚扰，邮报文章也并不存在［33］。该案件是服务提供者侵

权的典型情况之一，由于使用者并未进行违规操作，服务提供者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但若使用者存

在违规操作，进行了训练“诱导”，则还需考虑服务提供者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若不存在过错，则无

需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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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的治理困境

虽然我国于 2023年发布了《暂行办法》，我国学者也于 202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智

能法（学者建议稿）》，以规制 GAI侵权现象。但在实践中，现行规定难以满足社会需要，也不能系

统、完全地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1.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地位认定不明

规制GAI侵权现象的核心问题是其法律地位认定不明，且不论是认定为法律主体还是法律客

体，皆存在利弊。第一，法律客体地位。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将GAI视为工具，赋予其法律客体

地位。虽然该观点便于明晰侵权责任的承担人，但在GAI生成样本的属性认定方面存在局限性，有

违著作权法鼓励创新的立法宗旨。如在“菲林诉百度案”中，法院认为作品应由民事主体创作完成，

而争议的“分析报告”是由人工智能生成且使用者没有作出实质性贡献，故该分析报告不能被认定

为作品②。第二，法律主体地位。虽然赋予GAI法律主体地位是时代所需，但从理论上说，GAI是非

生命体，不存在理性与意志，不具备作为主体的客观条件［34］。且从损害赔偿角度而言，侵权责任的

承担往往以财产为基础，而GAI并不具有独立的财产。虽然在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之后，可以由其

收支自负，但其侵权现象频发，大概率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因此相较于服务提供者或使用者，GAI
并不具备对受害人进行充分补偿的条件与能力［35］。总而言之，无论将GAI视为法律主体还是法律

客体都有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局限性，但其法律地位不明不仅不利于解决相关侵权纠纷，也不利于维

持社会稳定。因此，明确GAI法律地位是数字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

2.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监管尺度不明

GAI内含算法、模型等多种技术，应对相关技术采取何种监管措施也是治理其侵权纠纷的一大

难题。目前，我国尚未明确采取何种监管尺度，但国际上对GAI技术的监管已趋于两极化。一方以

美国为代表的宽松监管模式，主要追求技术创新以获取更多的国际利益，而不够重视技术泛滥或失

控的风险与损害；另一方以欧盟为代表的强监管模式，其于 2024年 3月正式发布《人工智能法》，通

过制定统一的法案实现对人工智能的全面监管，意图建立一个加强监督和执行的共同制度［36］。简

言之，对于GAI技术的监管问题，若监管尺度过于宽松，侵权现象会日益严重，但若过于严格，又会

阻碍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明确采取何种监管方案与尺度是我国当下必须解决

的难题。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样本归属不明

除了GAI的法律主体地位与技术监管尺度，其生成样本的类别归属也颇具争议。第一，司法界

认为，当使用者或研发者存在实质性贡献时，其生成样本可认定为作品。在“腾讯诉盈讯案”中，法

院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凝结了研发团队的创作意图，属于单位作品③。而在“菲林诉百度案”与

“AI文生图案”中，前案法院认为原告没有实质性贡献，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报告”不能归属于“作

品”；后案法院认为原告进行了智力投入，人工智能生成的涉案图片可以归属于“作品”。由此可知，

法院往往基于“使用者是否存在实质性智力贡献”，判决其生成样本能否归属于“作品”。第二，实务

界与学界认为其生成样本不属于作品［37］。有律师认为，GAI具有不可预测性，算法技术具有不透明

性，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直接创作”存在冲突，不可认定为作品［38］。也有

② 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2018)京0491民初239号判决书。

③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民事(2019)粤0305民初14010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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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从判决文书出发，认为判决结果中部分关键性问题缺乏系统论述，将GAI的生成物认定为“作

品”是为了实现政策性目标［39］。总之，关于GAI生成样本的归属与定性问题，目前没有形成统一、公

认的观点，这也是规制GAI侵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大困境。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的域外治理经验镜鉴

GAI引发的法律风险目前已成为全球性治理议题，世界各国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

数字时代的新挑战。

1. 域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治理的类型化分析

在GAI法律风险议题上，各国基于各自价值取向形成差异化治理路径，其中欧盟、美国和英国

的治理模式具有典型研究价值。

欧盟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强监管模式［40］。一是在治理政策上，采取统一垂直的立法体

例，通过颁布《人工智能法》实现技术创新、权益保护与公众安全的平衡。二是在治理主体上，引入

监管沙盒，将监管主体及模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企业等多主体契约共治，打破信息壁垒［41］。

三是在治理目标上，通过细化风险，兼顾安全性与一致性。其将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细分为不可接

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并针对不同程度的风险制定差异化处理方案，实现风险分级

的精细管理［42］。

美国采取较为宽松的市场主导治理模式。一是在治理政策上，联邦层面至今没有统一立法，而

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框架遏制法律风险，强调自愿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更依赖软法［43］。二是在治理

主体上，采用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坚持以市场和行业为主导，侧重于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44］。三

是在治理目标上，相较于公众安全与公民利益，其更重视技术的创新以增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

地位。

英国采取创新驱动的适度监管模式。一是在治理政策上，英国没有颁布正式的立法文件，采取

“以原则性要求为准则、以道德伦理约束为补充”的治理方式，以“灵活监管、避免过度监管”为治理

导向。二是在治理主体上，英国采取监管机构、数字企业、社会公众等多类主体参与的“多元化视

角”治理方案，通过发布指南、创建平台、开展论坛等途径获取多方意见与建议。三是在治理目标

上，英国以促进人工智能的创新与产业发展为根本宗旨，以维持其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

2. 域外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治理范式的比较辨析

欧盟、美国与英国的差异化治理范式虽然具有示范与参考价值，但均存在一定缺陷，我国需对

比分析域外应对模式，立足本土法治环境，在结合我国国情与实践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加以借鉴。

首先，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是全球首部关于人工智能的综合性立法，为各国解决GAI法律风险

提供了参考路径。但是，该部法律在实践中也存在制度悖论。第一，该法案采取以安全为核心的强

监管模式，但过度严苛的合规会阻碍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第二，将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划分为四个

等级，便于提供精细化管理。但静态的立法难以全面规制人工智能动态的演进特性与创新发展，立

法的滞后性会带来规则盲区，立法的频繁更新又会影响法律实施的稳定性。第三，采取“长臂管辖”

规则，其泛化的管辖范围忽视了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及数字时代多边合作的诉求，可能会加

剧国际法律冲突。

其次，英美的治理模式存在效能局限的问题。美国的治理模式具有管理规制的特点，即主导者

要求被规制者完善内部规则体系，自行制定计划并实施自我管理，实现特定的目标。该模式缺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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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保障与刚性约束，极易导致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建立在牺牲公民人格权等合法权益的基础

上［45］。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采取的具有原则规制特点的治理模式，即不制定详细的规则，通过发

布原则的方式进行治理，不以行业为导向。然而，在没有详细规则的情况下，治理依据缺乏确定性

且预测性较低，极易导致监管主体与服务提供者因规则解释分歧产生制度性摩擦，削弱治理实效。

简言之，强监管模式会阻碍技术创新，影响我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国际

话语权，且泛化管辖会影响我国外交关系，不利于共建“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行；市

场主导监管模式有违我国“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难以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创新驱动监管模式

则缺乏详细的适用规则，不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基于此，我国应批判性地看待域外治理模式，

充分考量本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制度环境，因地制宜地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律风险

应对之策与治理之法［46］。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的三维规制

涉GAI法律纠纷呈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趋势，现有防控措施无法对其全面规制，在保障公民

合法权益时初现颓势。基于此，在比较分析域外典型治理范式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立足我国国

情，结合我国实践现状与困境，从多角度出发，构建涵盖民法保护、技术监管与行业规范的三维规制

方案来应对数字时代的法律挑战。

（一）落实民法对争议问题的保护路径

GAI侵权纠纷争议频发且难以规制，其根源在于法律空白及规则边界模糊。因此，应在民法层

面对争议问题进行定性，强化权益保护力度。

1.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

GAI的问世意味着我们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迈出了关键一步，其法律主体地位也再次

引发激烈讨论，学界当下主要存在客体说、主体说与拟制说三类观点。第一，客体说。客体说是学

界的主流观点，认为GAI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该观点认为GAI不具备人类的主体性［47］，而是属于

人类的工具，应归属于权利客体或对象的类别中［48］。首先，GAI不具备独立的意志。GAI不具有生

命，其工作目的源自运行机制，与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完全不同，不具备人的心性与灵性［49］。

其次，GAI不具备权利与行为能力。GAI不具有意志、目的性与自律性特征［50］，不能自主作出道德选

择，其与自然人是主人与工具的固有关系［51］。最后，GAI不具备责任承担能力。GAI不可能产生生

命权与财产权［52］，其侵权的最终责任人是自然人［53］，而只有将其视为工具时，自然人才能为其侵权

行为负责［54］。第二，主体说。主体说秉持将GAI视为法律主体的立场。首先，GAI已初步具备人类

意志等特征。当下，GAI已经具备较强的认知能力、一定的实践能力及初步的价值判断能力［55］，可

以视为具备了一定的意识。而权利来源于意识，既然GAI具备自我意识、人机互惠与交互能力，就

应当获得人的权利［56］。其次，GAI具备行为能力。不论是在Moore v. Publicis Groupe SA 案中，美国

法院正式批准预测编码可以作为审查电子存储信息的可接受方式④，还是美国第十巡回法庭明确计

算机程序的行为后果由保险公司承担，都是在司法实践上明确了GAI具有独立形成权利义务的资

格［57］。基于此，GAI 具备赋予法律主体地位的现实基础与可能性。第三，拟制说。拟制说立足于

“GAI只能承担有限责任”的观点［58］。首先，有必要赋予GAI法律人格。GAI具备独立的行为能力和

④ See Moore v.Publicis Groupe SA,2012 WL 1446534 (S.D.N.Y.Apr.26,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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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能力，赋予其法律人格是规制相关法律风险的必要且有效的路径。其次，GAI无法独立承担责

任。GAI运行的各个阶段都依赖于人类提供的硬件与软件基础，且不具备财产，而财产是所有权的

基础［59］，也是自然人与法人承担行为后果的基础，故GAI独立承担法律后果的能力不足［60］。因此，

从现实需求出发，应将GAI定位为拟制法律主体，赋予其“有限”法律人格［61］。

从法理演进维度分析，三种学说均具备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基础，但在数字时代GAI技术发展趋

势下，三者的现实适用性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客体说最契合当下的技术发展，符合时代特征与应

用趋势。从技术治理角度审视，数字时代的社会复杂性不断增长，且GAI迭代迅速，明确其客体地

位，有助于构建客观理性的治理框架，以应对技术迭代的治理挑战［62］；从本体论层面考量，尽管GAI
展现出拟人化交互特征，但其仅存在于数字空间，没有“具身化”参与人类社会，将其视为法律主体，

存在法理逻辑与实践应用的现实障碍［63］。其次，拟制说反映了法律制度的发展规律。法律主体范

畴的扩张是文明演进的重要表征，通过赋予GAI拟制法律主体地位来应对其侵权问题，契合社会发

展趋势与制度创新需求。但拟制法律主体地位以独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为必要前提，现阶段的

GAI尚不具备该核心要件，故该学说虽具前瞻价值，但现阶段难以实质适用。最后，主体说具有未

来可能性但缺乏现实基础。仅当GAI演进为通用人工智能，且真实涌现出“类人”的自主意识、认知

架构、思维与理解能力时，才具备成为主体的法哲学基础与技术支撑［64］。而在当前及未来的技术发

展中，其“意识涌现”仍处于假设层面，故该学说仅具理论探讨价值，无法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虽然ChatGPT与DeepSeek的出现，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

突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现阶段GAI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从技术与功能分析，弱GAI是指在

执行特定任务且仅限于这些任务的智能系统；而强GAI是指拥有甚至超越人类水平的智能系统，能

够用与人类认知相似的方法去理解、推理、学习并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具备自主学习、跨领域推理、

理解情感等能力。因此，对于弱GAI，应赋予其法律客体地位，但对于强GAI，应赋予其拟制法律主

体地位。

第一，弱GAI不具备成为法律主体的理论支撑与现实基础。首先，GAI没有自由意志，其生成样

本都是基于用户指令加工而成，不具备独立的意思表示能力。其次，现阶段 GAI不具备独立的财

产，当GAI侵权后，受害人起诉的对象及司法判决的责任承担人都是研发公司，GAI不具备责任承担

能力。再次，即使是主张“主体说”，认为GAI具有道德和主体地位的多数学者，其研究对象也是未

来的强GAI［47］，而非现阶段的弱GAI。最后，数字企业等服务提供者履行义务具有责任驱动性。基

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仅当市场主体面临直接法律归责风险时，方能形成有效激励，推动GAI的规范

化进程。若将弱GAI视为法律主体，将导致双重制度困境。一方面，服务提供者可能基于主体资格

转移产生规避法律责任的心理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弱GAI不具备独立财产与责任能力，将形成权

利救济真空，致使受害人难以获得充分的法律救济，不利于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强 GAI 具备成为拟制法律主体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支撑。首先，虽然强 GAI 目前还处于

“假说”状态，其能否具备自主意识并独立思考是难以回答的问题［65］，但GAI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

突破，逐渐具备类人的意志特征及行为能力，为成为拟制主体提供理论基础。其次，法律主体的范

围随着时代与技术的发展不断扩大［66］，从“人可非人”到“非人可人”，为赋予强GAI拟制主体地位提

供了现实基础。再次，赋予强GAI拟制主体地位是时代需要。若强GAI成为拟制主体，则可以直接

承担侵权责任，有利于解决责任分配难题。最后，基于责任自负原则，在强GAI具备自主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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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立民事责任能力后，确立其有限法律人格具有制度合理性。且在该基础上配套建立技术责任

保险与损害赔偿机制，可以保障受害人获得合理的法律救济，实现技术应用、社会秩序、公民权利保

障的价值平衡。

2. 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

GAI在各个阶段都离不开海量数据，对公民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产生极大威胁。基于

此，应落实个人信息分级分类，强化公民人格权益保护。首先，在准备阶段落实使用个人私密信息

需明确授权。GAI的准备阶段主要通过“爬取”社交媒体、互联网、语料库等数据进行输入［67］，涵盖

普通信息与隐私信息，若不对该行为加以限制，极易侵害公民人格利益，损害公民人格尊严［68］。因

此，当GAI爬取的信息涉及公民肖像、私人空间等隐私权益时，应明确是否得到公民的授权。只有

明确授权后，才能进一步提取、分析与运用，且不能因该信息发布在社交媒体，就默许随意使用。其

次，在运算阶段引入数据加密技术。GAI运算阶段存在数据安全风险，应对数据分级分类，区分普

通信息与敏感信息，对涉及个人身份信息等内容的敏感数据实行严格的密钥管理与访问控制机

制［69］。最后，在生成阶段进行数据脱敏。GAI在生成样本时，应使用通用字符代替敏感信息，避免

使用者直接关联到本人。即使用户指令明确需要，也应得到公民的明确授权，反之则应进行脱敏

处理。

3. 优化知识产权认定标准与归属规则

GAI生成样本的权利归属及能否受著作权保护充满争议，主要存在人类中心主义论、法律主体

地位论和法律解释论三种观点［70］。从传统上分析，版权属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而GAI属
于工具，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因此其生成样本不具有著作权。但是从立法与实践角度分析，激励

创新是著作权的立法目的之一，GAI可以生成多样化、创新化的样本，且实践中已出现认定其可以

版权化的司法判决。基于此，应顺应时代需要，优化并完善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

第一，明确生成样本的属性。《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权问题决议》提出，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生成

过程中若有人类的干预且符合其他条件，则能够获得版权保护。但GAI的运行是基于使用者的输

入指令，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人类的干预。如此，GAI的生成样本应都具有版权性，但这有违《决议》

的精神。所谓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同时也可以以一定形式表现出来的智力

成果。因此，可以将“人类干预”限缩到是否存在“实质性智力贡献”。若生成过程中，使用者存在实

质性智力贡献，则该生成样本可以认定为作品，受著作权保护，反之则不受著作权保护。这也是当

下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的主流标准。第二，明确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一方面，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

GAI需使用者输入指令、反馈需求，其生成样本具备部分人的意志，为样本的独创性提供了基础性

要素［14］。另一方面，GAI的核心技术是机器学习与人工标注，后者体现了人的意志，且会随 GAI的
运作而不断流转，赋予生成物创新性与独特性的特征。基于此，生成样本的知识产权应属于使用

者，这也符合OpenAI《共享和发布政策》中的相关规定［71］。

（二）完善算法等新兴技术的监管尺度

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算法等新兴技术的监管方案，但监管尺度对GAI的创新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也是规制GAI法律纠纷的重要路径。

1. 实施全阶段全过程审查监管

GAI的运行离不开硬件与软件的支撑，为实现对算法等新兴技术的全方位监管，遏制侵权的频

262



熊进光，等　从ChatGPT到DeepSeek：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三维规制

繁发生，应对GAI实施全过程、全阶段动态审查。第一，审查准备阶段的数据合规性。应对GAI收
集数据的来源、爬取方式进行检测，保证数据来源合法、手段与方式合法、应用途径合法，保证数据

具备合规性。第二，审查运算阶段的算法偏见。算法黑箱是运算阶段的核心问题，故该阶段主要审

查监管两方面：一是算法在筛选数据时是否公平公正，不能有所偏颇或遗漏；二是人工标注的数据

是否公平公正，不能掺杂个人观点或喜好。如果发现算法黑箱问题，对无实质性影响的轻微偏见应

记录下来，上传至终端；对存在实质性影响的偏见应进行人工干预。三是审查生成阶段的虚假信息

与道德标准。在生成阶段，需要审查生成样本是否真实有效、与道德标准是否冲突，防止虚假信息

及不良思想给使用者造成困扰，维护社会稳定。

2. 提高算法等技术的透明度

算法等技术具有不透明性，外部人员难以知晓其内部逻辑，应提高相关技术的透明度，遏制算

法偏见的泛滥。第一，制定技术透明度标准。从根源出发，制定算法等技术的透明度标准，要求服

务提供者在不涉及机密的基础上，公开披露技术的基本原理、逻辑、运行过程及决策方式［72］，帮助专

家对相关风险进行有效评估。第二，引入可解释性技术。制定透明度标准的目标群体是专家及专

业人员，但对非专业人员而言，由于行业壁垒，他们难以理解算法相关的专业知识。此时，应引入可

解释性技术，如可视化软件等，帮助非专业人员理解算法等技术的运作原理与运行模式，知晓算法

偏见、意识形态等现有问题，增强使用者的自主决策［73］，提高生成样本的可信度［74］。第三，建立“问

责—反馈”保障制度。虽然研发企业提供了意见反馈渠道，但缺乏实效性，且缺乏问责的反馈难以

保障提高技术透明度等措施的落地［75］，因此，应建立“问责—反馈”保障制度，为提高技术透明度保

驾护航。

3. 形成“政府—社会—企业”联动的中国特色监管范式

目前，国际上对GAI的监管并未形成统一模式，各国态度也有所不同。欧盟由“软”到“硬”逐渐

过渡，通过颁布《人工智能法案》实施严格监管，强调基于风险的全过程监管［76］。美国的监管模式较

为宽松，对内是“一体四翼”的监管模式，发挥联邦政府的监管主体作用，从设定首要目标原则、指定

高级别监管机构、聚焦核心企业、关注重大风险四个方面协调推进；对外则突出多边合作和针对性

发难，形成立足国际、加强联盟以及对华打压的“三轮驱动”模式［77］。英国基于现有立法，实施相对

宽松、避免过度监管的方案，鼓励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以保持自身在GAI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我国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原则，可以适当借鉴域外经验做法，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

“政府—社会—企业”联动的监管模式。第一，政府层面。政府应支持制定GAI法律框架、安全标准

与合法行为准则，强调数据安全与权益保护，从宏观层面把握GAI的监管与行业发展方向，适时举

办相关讲座，为公民与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与方向引领。第二，社会层面。公民应积极参与GAI监管

治理，捍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78］，在使用GAI时还应对研发企业进行监督，并将信息反馈给政府与

研发企业，形成良好的正向循环。第三，企业层面。企业应结合技术发展，不断更新自我管理准则，

进行自我监管。当收到公民与政府的反馈信息时，企业要及时更正，形成良性发展，并始终以政府

政策与公民需求为导向，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总而言之，我国应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与目的导向相

结合，根据国情与实践需要，联动政府、社会与企业，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GAI监管模式。

（三）细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业规范

GAI 存在大量模糊地带，明确行业规范是有效规制其法律风险、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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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1. 明确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归责原则

GAI法律风险日益凸显，应明确其归责原则，规范行业秩序，助力行业发展。基于 GAI行为特

点，其侵权形态可分为三类，即服务提供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类、GAI固有缺陷侵权类以及其他侵

权类。第一，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类采取过错推定原则。该类侵权主要源自服务提供者利用GAI实
施侵权行为，如不正当利用公开信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非法爬取等。在服务提供者大规模

采集个人信息的背景下，应采取“过错推定”的归责模式［79］，由服务提供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反之

则应承担相应责任。第二，固有缺陷侵权采取过错责任。固有缺陷引发的侵权纠纷应采取何种归

责原则存在一定争议，有学者支持采取严格责任，认为GAI的内部缺陷应由制造者承担责任，无需

考虑过错因素［80］。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认为虽然该损害是由固有缺陷引起，但该缺陷的严重性、

现有技术能否克服或避免、服务提供者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都没有定性，故应采取过错责任而

非严格责任。若各方主体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则都需承担相应责任［81］，本文赞同该观点。第

三，其他侵权适用过错责任。GAI的其他侵权形态与一般侵权类似，原则上应适用过错责任。当多

方主体都存在过错时，应根据过错大小及对损害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各自应承担的法律

责任。

2. 明确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的法律义务

虽然GAI存在法律风险，但若服务提供者及使用者能尽到相应义务，可大幅度降低损害发生的

可能性。第一，提供者的法律义务。服务提供者存在利用GAI过度收集并滥用个人信息的情况，因

此，服务提供者应依据《暂行办法》相关规定，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尊重

他人合法权益，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此外，基于GAI运行

机制，服务提供者还应承担内容审查、过滤及安全保障义务，并提示使用者在合理范围内使用

GAI［82］。第二，使用者的法律义务。使用者存在利用GAI生成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的情况，因此，使

用者在使用时须尽到注意义务，输入的指令应合法明确，操作行为应符合规范［83］。当察觉生成样本

涉及虚假信息、敏感信息或存在版权等问题时，其还须尽到保密与反馈义务。在实践中，数字化侵

权十分隐蔽，落实提供者与使用者的义务是遏制侵权发生的重要途径。以DeepSeek版权问题为例，

传统观点基于避风港规则，认为当收到生成样本侵权通知后，提供者应删除样本链接，否则将承担

连带责任。但DeepSeek在准备与运算阶段收集了大量数据，其生成样本是多个作品的集合，权利人

难以发现侵权行为。此时，可以将“准备阶段”也纳入考量范围，即权利人可以提前向服务提供者声

明，明确拒绝作品被GAI等数字技术采集、存储及应用。此时，服务提供者应将该作品从数据中删

除，否则将承担间接侵权责任［84］。由此可知，在应对GAI版权问题中，提供者的作为义务是版权保

护与责任承担的关键因素，使用者的反馈义务对版权保护也有所裨益，应在行业中明确二者的相关

义务，遏制侵权现象的发生。

3. 开放社会性咨询与反馈渠道

虽然政府与企业提供了反馈渠道，但涉及面较窄，反馈后的行动较慢，促进行业发展的效力不

强。为更好地解决GAI法律风险并促进行业自我管理及稳步发展，应建立面向公众的社会性咨询

与反馈渠道。第一，开放社会性咨询渠道。设立面向全民的咨询渠道，告知公民GAI的基本情况、

法律义务、操作流程并解答相关疑问，在激发公民使用兴趣，促进行业发展的同时，规范公民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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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帮助其牢记使用者义务，减少GAI侵权的发生。第二，开放社会性反馈渠道。设立面向全民

的反馈渠道，可以迅速获取GAI在应用过程中的不良状况，有助于行业落实自我监管，促进技术发

展与突破。此外，由企业自己开设反馈渠道，技术人员能在第一时间处理故障或进行人工干预，不

仅可以遏制侵权现象的扩大，减少受害者的损失，还能增强企业与公民的互动，提高行业的整体信

誉，促进行业发展。

结语

从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到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再到国产开源大模型DeepSeek，GAI随着数字

时代的发展不断突破与创新，呈现出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但与此同时，GAI的法律风

险也日益凸显。基于此，我们应分阶段厘清其法律风险，构建“民法保护—监管尺度—行业规范”三

维治理路径。即在民法层面明确GAI的法律地位、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完善并优化知识产权的认定

与归属原则；在技术监管层面对算法等技术实施全过程监管、提高技术透明度、形成“政府—社会—

企业”联动的特色监管方案；在行业规范层面明确GAI侵权的归责原则、落实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

的法律义务、开放社会性咨询与反馈渠道。总体而言，规制GAI的法律风险是数字时代亟须解决的

难题，希望三维路径的提出能够为保障我国公民合法权益添砖加瓦，助力GAI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

质量发展，为构建安全、便利、高效的数字未来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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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atGPT to DeepSeek： Legal risks and three-dimensional
regulation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iong Jinguang， Zhang Zheng
（School of Law，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P. R. China）

Abstract: From ChatGPT to Sora and then to DeepSeek,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innovating, but its potential legal risks are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By analyzing the 
three-stag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reparation-operation-gene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can be known that the core technologies involved in the three stages are different so that the existing legal risks 
also vary.  Specifically, the core of the preparation stag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es in massive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 operation stage mainly involves algorithm techniques, manual annotation,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generation stage relies on data decoding and sample generation.  Correspondingly, its 
legal risks mainly lie in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preparation stage, data security 
and algorithm bias in the operation stage, and copyright ownership, ideology and social order in the generation 
stage.  However,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fails to provide detailed guidance on the core contents such as the legal 
status, regulatory standards, and sample attribu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is, on the 
basis of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overnance paradigms and experiences of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statu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civil law protection-regulatory standard-
industry norms to regulate the legal risk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Firstly, at the civil law level, we should clarify the legal object status of weak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ictitious legal subject status of stro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rough explicit authorization of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data 
encryp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and rights ownership of generated samples.  Secondly, at the regulatory standards level,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whole process supervision covering the preparation-operation-generation stage for technologies such as 
algorithms,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of related technologies by formulating technical transparency standards, 
introducing interpretable technologies and establishing an accountability-feedback guarantee system, and form 
a characteristic regulatory model of government-society-enterprise linkage that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policy 
support for citizens and enterprises, citizen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regulatory governance and feed back 
infringement information to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guided by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citizens’ demands, contribute to social development.  Finally, at the industry norms level, we should clarify the 
applicable liability principle for its infringement through the three infringement form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mplement the legal obligations of service providers and users that providers should undertake 
obligations such as content review and security guarantee, while users should fulfill obligations such as 
reasonable use and operation as well as information feedback, and open up social consultation and feedback 
channels to curb the occurrence of infringement phenomena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lving 
infringement disputes by popularizing citizen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standardizing citizens’ usage methods, 
and enhanc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citizens.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al risks; three-dimensional regulations; ChatGPT; Sora; 
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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